附件1
临淄区文化和旅游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2025版）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检查

	互联网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依法设立情况，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是否向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情况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履行情况
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情况
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情况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情况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bookmark: _GoBack]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六条

	2
	对娱乐场所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检查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遵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有关情况
	娱乐场
所经营
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二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至第五十四条

	3
	对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的检查
	艺术品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
艺术品经营单位遵守《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
	艺术品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五条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至二十三条

	4
	对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检查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遵守《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情况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至第十四条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条至第三十条

	5
	对旅行社行业的监督检查
	旅行社依法设立情况，经营场所、营业设施、注册资本等基础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取得经营许可
分支机构依法设立情况，名称、标牌、经营范围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依法经营情况，有无虚假宣传行为、组织不合理低价游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合同签订情况，是否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提供与合同内容相符的旅游服务
在线经营旅行社业务遵守《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情况
其他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旅行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第八十五条
《旅行社条例》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二条、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七条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五条至第一百零七条。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六条至第六十四条。

	6
	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检查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
举办营业性演出是否经过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中演出经纪人遵守《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遵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情况
	营业性演出从业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至第十一条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八条

	7
	艺术考级监督检查
	考级简章是否发布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考级内容是否是本考级机构教材确定的内容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常设工作机构、专职人员和开考专业是否符合规定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承办单位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是否合规、是否备案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承办单位资格条件及合作协议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考前是否未按规定将考级简章、考级时间、考级地点、考生数量、考场安排、考官名单等情况进行备案
考官是否具备资格，是否照规定要求实行回避
	考级机构、考级承办单位、考官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第五条

	8
	旅游安全综合协调和旅行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员工安全培训、应急预案建立及演练、旅游包车情况、责任险投保等旅游安全落实情况
	旅行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第七十六条
《山东省旅游条例》 第五十六条

	9
	对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检查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旅行社依法经营情况；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经营主体依法设立情况。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企业及平台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抽查比例为5%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六条

	10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持证机构的股东构成、资金来源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持证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抽查比例为10%，抽查1次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年7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2018年10月修改）第三条。

	11
	对剧本娱乐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1.活动场所备案、变更情况。
2.使用的剧本、脚本备案及变更情况。
3.未成年人限入、禁入标志设置情况。
4.剧本娱乐活动设置适龄提示，其使用的剧本标明适龄范围情况。
5.使用的剧本、脚本内容合规情况。
6.活动场地设置位置情况。
7.混业经营剧本娱乐活动的旅游景区、宾馆等非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报告场所信息情况。
8.线上剧本设置防沉迷措施情况。
9.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况。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抽查比例为5%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1.《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
2.《剧本娱乐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四条




临淄区文化和旅游局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2024版）
作为发起部门：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检查

	互联网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依法设立情况，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是否向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情况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履行情况
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记录有关上网信息情况
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未成年人禁入标志情况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情况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六条

	2
	对娱乐场所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检查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
娱乐场所经营单位遵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有关情况
	娱乐场
所经营
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至第十二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至第五十四条

	3
	对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的检查
	艺术品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
艺术品经营单位遵守《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
	艺术品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五条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至二十三条

	4
	对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检查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依法设立情况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遵守《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情况
	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至第十四条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条至第三十条

	5
	对旅行社行业的监督检查
	旅行社依法设立情况，经营场所、营业设施、注册资本等基础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取得经营许可
分支机构依法设立情况，名称、标牌、经营范围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依法经营情况，有无虚假宣传行为、组织不合理低价游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合同签订情况，是否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提供与合同内容相符的旅游服务
在线经营旅行社业务遵守《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情况
其他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旅行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第八十五条
《旅行社条例》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二条、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五十七条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十五条至第一百零七条。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六条至第六十四条。

	6
	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检查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
举办营业性演出是否经过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批准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中演出经纪人遵守《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的有关情况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遵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情况
	营业性演出从业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六条至第十一条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八条

	7
	艺术考级监督检查
	考级简章是否发布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考级内容是否是本考级机构教材确定的内容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常设工作机构、专职人员和开考专业是否符合规定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承办单位基本情况和合作协议是否合规、是否备案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承办单位资格条件及合作协议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考前是否未按规定将考级简章、考级时间、考级地点、考生数量、考场安排、考官名单等情况进行备案
考官是否具备资格，是否照规定要求实行回避
	考级机构、考级承办单位、考官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第五条

	8
	旅游安全综合协调和旅行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员工安全培训、应急预案建立及演练、旅游包车情况、责任险投保等旅游安全落实情况
	旅行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第七十六条
《山东省旅游条例》 第五十六条

	9
	对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检查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旅行社依法经营情况；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经营主体依法设立情况。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企业及平台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网络检查
	抽查比例为5%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六条

	10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持证机构的股东构成、资金来源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持证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抽查比例为10%，抽查1次
	区文旅局、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2004年7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2018年10月修改）第三条。

	11
	对剧本娱乐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1.活动场所备案、变更情况。
2.使用的剧本、脚本备案及变更情况。
3.未成年人限入、禁入标志设置情况。
4.剧本娱乐活动设置适龄提示，其使用的剧本标明适龄范围情况。
5.使用的剧本、脚本内容合规情况。
6.活动场地设置位置情况。
7.混业经营剧本娱乐活动的旅游景区、宾馆等非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报告场所信息情况。
8.线上剧本设置防沉迷措施情况。
9.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况。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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